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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編號：0347）

關於會計政策變更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及
13.10B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分有關內幕消
息的規定作出。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子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於 2026年
3月30日召開的董事會審議並通過了擬對會計政策做出相應的變更，具
體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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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概述

1. 變更的原因

2025年7月財政部發佈了《金融工具準則實施問答》關於標準倉單
交易相關會計處理的規定。企業在期貨交易場所通過頻繁簽訂
買賣標準倉單的合同以賺取差價、不提取標準倉單對應的商品
實物的，通常表明企業具有收到合同標的後在短期內將其再次
出售以從短期波動中獲取利潤的慣例，企業應當將其簽訂的買
賣標準倉單的合同視同金融工具，並按照金融工具確認計量準
則的規定進行會計處理。企業按照前述合同約定取得標準倉單
後短期內再將其出售的，不應確認銷售收入，而應將收取的對
價與所出售標準倉單的賬面價值的差額計入投資收益；企業期
末持有尚未出售的標準倉單的，應將其列報為其他流動資產。

2. 變更的日期

本集團自2025年1月1日起執行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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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變更前採用的會計政策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前，本集團執行財政部頒佈的《企業會計準則－
基本準則》和各項具體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企業
會計準則解釋以及其他相關規定。

4. 變更後採用的會計政策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後，除上述會計政策變更外，其餘未變更部
份仍執行財政部頒佈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和各項具體
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企業會計準則解釋以及其
他相關規定。

二 .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產
生重大影響。

三 . 審計與風險委員會意見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依據財政部新發佈相關文件而作出的，本次會
計政策變更符合國家相關法規及規則的要求，本集團自2025年 1月1

日起執行該規定。本次會計政策變更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經營
成果和現金流量產生重大影響，不存在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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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董事會意見

2026年3月30日，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以8票同意、0票反對、
0票棄權的表決結果，審議批准了《關於公司會計政策變更的議案》。

董事會認為，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執行財政部新發佈相關文件，符
合國家相關法規及規則的要求，對本集團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
金流量均無重大影響，不存在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的情形。

承董事會命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王軍

執行董事兼董事長

中國遼寧省鞍山市
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王軍
田勇
李景東

非執行董事：
譚宇海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朱克實
胡彩梅
劉朝建

職工董事：
趙忠民


